
案例38

新能源纯电动汽车租赁合同

出租方:
 

承租方: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、
 

法规之规定,
 

按照平等、
 

互利互惠的原则,
 

为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与义务,
 

双方经友好协商,
 

现就××车的租赁事宜达成一致意

见,
 

双方同意按下列条款签订本协议。
 

承租方因工作需要租用出租方汽车一辆作为运输工具,
 

在公平、
 

公正、
 

互惠、
 

互利的基

础上,
 

经双方协商,
 

形成以下合同,
 

供双方共同遵守:
 

一、
 

承租方所租用出租方汽车的基本情况:
 

号牌号码:
 

车辆类型:
 

所
 

有
 

人:
 

所有人地址:
 

额定载客 / 货:
 

车辆保险情况:
 

车辆年审情况:
 

二、
 

租赁价格及结算方式:
 

承租方租赁出租方汽车的价格为××元 / 月,
 

每月××日结算一次。 结算时由出租方出据正

式发票 / 收据。
三、

 

租赁期限:
 

租车日期自××年××月××日起至承租方单方停租止,
 

承租方需提前 30 天通知出租方办理

停租手续,
 

协议即终止。
四、

 

承租方职责:
 

1. 因承租方租用所产生租用车辆的路、
 

桥通行费,
 

停车费,
 

车辆的燃油费均由承租方承

担,
 

包括租赁期间的路桥年票;
 

2. 按规定支付出租方租车费;
 

3. 承租方租赁期间调度出租方日常驾驶工作,
 

保证行车安全,
 

并支持出租方做好乘车人

员的上、
 

下车纪律管理。
4. 除以上 1、

 

2 条款所列的费用外,
 

其他一切与租用车辆所发生的费用均与承租方无关。
五、

 

出租方职责:
 

1. 出租方保证车辆按时年审,
 

性能能够满足承租方工作需要,
 

安全性、
 

可靠性高;
 

2. 出租方必须购买车辆保险及交强险、
 

第三者责任险必须达到 20 万以上且在有效期以

内;
 

3. 出租方按时缴纳各项规费,
 

保证承租方能正常用车;
 

4. 出租方必须自己驾驶或者聘请专职驾驶员驾驶,
 

如出租方允许(出租方不予制止视为



允许)承租方人员驾驶,
 

所产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及后果均由出租方负责,
 

承租方不承担任何

责任;
 

5. 出租方车辆必须随时听从承租方的调派,
 

随叫随到,
 

服务热情周到;
 

6. 出租方按车辆保养规定按时保养车辆,
 

一切费用由出租方负责;
 

7. 出租方车辆发生故障时,
 

出租方必须立即修理,
 

承租方每月给出租方 1 ~ 2 天修车保养

时间,
 

如超过时间,
 

出租方必须提供其他同等条件的车辆供承租方使用,
 

否则承租方将扣除

相应的租金;
 

8. 出租方若因汽车年检、
 

交通违章、
 

交通事故及其他个人事务等,
 

造成误工时,
 

承租方

应扣除相应的租金。
六、

 

如出租方未及时购买相关规费或年审,
 

则可视为本合同自行解除,
 

一切后果由出租

方承担。
七、

 

承租方对租赁车辆要妥善保管,
 

如因承租方保管或驾驶不善造成车辆损坏及各种证

件的丢失,
 

由承租方按照保险公司的赔偿标准赔偿出租方。 (此款项不包括自带、
 

自驾车辆)
八、

 

本协议一式贰份,
 

双方各执壹份,
 

双方共同签字生效,
 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承租方:

 

(盖章)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出租方:
 

(盖章)
法人代表: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 

法人代表:
联系电话:

 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 

联系电话:
 

或被授权代理人(签名):
 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或被授权代理人(签名):
 

日
 

期:
 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日
 

期:
 


